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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剩女寂寞指数居全国第三
世纪佳缘发布调查报告显示35%受访剩女择偶难度较大

数据：来自世纪佳缘网站调查

各省市单身女性自认为是“剩女”的比例排名： 福建 38% 北京 37.3% 广东 36.3%

2012年情人节各省市剩女寂寞指数排名： 上海 152 四川 145 北京 144

单身男女在互相交流。昨日，百名30岁左右的“剩男剩女”参加了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相亲会。 本报记者 吴江 摄

书包内现遗言
吓坏老师民警
丢书包女生称只是受到家长责罚后的气话

服装注册“芝华士”酒商不服不行
法院认为“芝华士服装”不存在以不正当手段抢注驰名商

标，且用于非出售商品上；判决酒商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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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团澄清“校园流浪猫遭虐杀”昨日新闻报料

本报讯 （记者王卡拉）
昨日下午，在崇文门新世界
女子百货，中国社会工作协
会婚姻家庭工作委员会主办
的小型相亲会上，百名 30 岁
上下的“剩男剩女”赶相亲
大集。

此前，世纪佳缘婚恋网
站发布《中国男女婚恋观系
列调查之“剩女”的自白书》
显示，北京“剩女”的寂寞指
数高居全国第三，不少 30 岁
左右的剩女恨嫁。

29岁“剩女”“剩”感最强

据世纪佳缘介绍，本次
调查采用互联网在线定量调
研及线下深度访谈的研究形
式进行，全国共有近 9 万人
参与，女性受访者 41616 人，
其中北京有 4027 名女性参
与了调查。

调 查 显 示 ，超 三 成 北
京 受 访 女 性 自 认 是“ 剩
女 ”，比 全 国 平 均 值 高 出
5.3%，排名居全国第二，北
京“剩女”的寂寞指数全国
排名第三。

在“您认为找到理想结
婚对象的难度有多大？”这
一问题上，北京有 35%的“剩

女”认为自己在择偶过程中
难度较大，找到理想中的

“他”不容易。这一数值也
在全国居于前列。

根据调查，自认是“剩
女”的北京受访女性中，以
1973 年到 1986 年出生的女
性“剩”感最强烈。其中，
1983 年（29 岁）出生的“剩
女”占 57.9%，成为各年龄段
中“剩”感最强者。

北 京 受 访“ 剩 女 ”中 ，
60%属于宅女，她们从 26 岁
开始，“我是剩女”的感觉开
始越来越强，接近 30 岁的时
候，有一半已经认同自己成
为了“剩女”。但是随着年
纪的增长，或许是这种状态
已经成为习惯，反而不介意
自己“剩或不剩”了。

择偶者缺乏个人合理定位

对于“剩女”的择偶压
力，世纪佳缘创始人兼 CEO
龚海燕建议，年龄其实不是
问题，对个人进行合理定位
很重要。“剩女”要主动参加
团体活动、拓宽自己的交际
圈，更要突破传统的婚恋模
式和单一的择偶标准，扩大
择偶范围。

本报讯 （记者刘洋）
在捡到的书包里发现了女
学生的“遗言”，这可吓坏了
学校和民警。在大家的齐
力寻找下，丢书包的女生被
找到，她称，“遗言”只是一
时气话。

通州永顺镇中心小学
的保洁员丁女士说，前天早
上 9 点多，一老大爷在学校
附近的铁路边上捡到了一
个书包和校服，送了过来。

“校服不是我们学校
的，但怕孩子没书读，我们
就赶紧翻看书包找线索。”
丁女士说，她偶然发现书包
中的一个课本尾页写着“就
算我死了，又有谁会关心
呢？”因“怕孩子真出事儿
了，特别着急”。他们又通
过校长，和附近的几所学校
联系，但始终没找到孩子。
无奈之下，校方报了案。

接到报警后，杨庄警务

工作站的民警赶到永顺镇
中心小学，根据书本上留下
的姓名，民警一边联系通州
区教委，一边查询该姓名的
相关身份信息，最终找到了
书包的女主人。

据女孩的父母介绍，事
发当天，由于和母亲发生矛
盾，女孩被父亲责罚，一气之
下，逃学外出，其间还将书包
丢了。孩子称，“遗言”是在一
次挨父亲打的时候写下的。

本报讯 （记者张媛）
温 州 一 市 民 申 请 注 册

“CHIVAS REGAL”商标用
于服装，引发了拥有苏格
兰威士忌名品芝华士的芝
华士兄弟（美洲）有限公司
（简称芝华士公司）不满。
芝华士公司将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
会（简 称 商 评 委）诉 至 法
院，要求撤销温州市民的
商标注册。

近日，一中院驳回了芝
华士公司的诉求。

芝华士公司称商
标遭抢注

2003 年 7 月，浙江温州
市民温某向中国商标局申请
注 册“CHIVAS REGAL88
及图”商标，指定用在服装
等商品上。

芝华士公司对此提出
异议，被商标局驳回后，向
商评委提起复审申请。

2010 年 7 月，商评委裁
定认为，芝华士商标使用
在服装、鞋、帽等商品上，
能 够 起 到 区 别 产 源 的 作
用，具备商标应有的显著
特征，没有违反商标法的
规定。

芝华士公司认为，公司
对“CHIVAS REGAL及图”
商标的图文设计拥有著作
权，温某申请用于服装的芝
华士商标侵犯了该公司在
先著作权。另外，芝华士英
文商标知名度极高，已经构
成驰名商标，服装芝华士商
标构成了对该公司驰名商
标的抄袭和模仿。

为此，芝华士公司将商
评委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温
某注册的商标。

法院支持商评委裁定

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芝华士公司的证据，不能
证明在芝华士服装商标申
请注册日之前，“CHIVAS
REGAL”商标是公众广为
知晓的驰名商标。同时，
芝华士公司也没有证据证
明，作品“CHIVAS REGAL
及图”首次发表时间、创作
完成时间早于服装芝华士
商标的申请日。另外，该
商标被用在公司销售人员
的工作服装上，并非市场
上出售的商品，法院无法
认 定 温 某 是 以 不 正 当 手
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近日，一中院维持了商
评委的裁定，判决芝华士公
司败诉。

高级技师顺走2万元翡翠原石
认为一审3年判决过重且赃物作价过高，上诉未被采信

本报讯 （记者张媛）
在逛花鸟鱼虫市场时，中铁
集团 52 岁的高级技师姚某
将一块翡翠原石偷偷顺走。

近日，一中院终审以盗
窃罪判处姚某有期徒刑三年。

法院查明，2011 年 1 月
8 日，姚某在海淀广源大厦
花鸟鱼虫市场，窃取了摊主
何某的一块翡翠原石，经鉴
定价值人民币2万元。

姚某供述，当时，他向
摊主询问该原石价格，摊主

称卖价为 500 元。之后，他
偷偷将该原石顺走。三天
后，他“为了将盗窃的翡翠原
石归还被害人”，便带着原石
返回该市场，但被当场控制。

据了解，姚某到案后，
警方根据姚某的交代，并在
姚某的带领下，在其住处的
客厅里起获了该原石。

法院认定，姚某“携带
赃物准备退还”的说法，与
警方起赃过程相悖。但鉴
于赃物已起获发还，未给被

害人造成实际损失，一审法
院以盗窃罪从轻判处其有
期徒刑3年。

姚某不服提出上诉，称
当时摊主说玉石售价 500
元，原判对赃物作价过高且
量刑过重。

二审法院认为，鉴定机
关鉴定结论真实、合法，而
姚某在充分的证据面前推
翻原供、否认赃物，属于推
卸罪责，不具备适用缓刑的
条件，最终又维持了原判。


